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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外资企业存在

的问题及改进办法

胡少先

由于 利 用外资是一项新的工作，缺 乏经 验，因而

存在不少问题，就浙江省 的情况 看：1.在项目选择上，

没有计 划， 缺 乏 引 导。2.前期工 作 失误，可行性研

究不实。3.注册资本不落实，影响 企业筹建和 生产工

作的正 常进行， 达不到 预期 的效益。4.合资不合销，

进口 材料采购权、 出口 产品 销 售权 均为外商掌握。5.
中外双方合资未合营，外商很少 参予实 际 生产 经营管

理，企业内部各种 管 理 制 度也 不 健全，管理 基础 薄

弱，人员素质不高。6.投资软环境 与国际投资惯例仍

有较 大差距。主要表现在：观 念 陈旧 和 行政干预 多；

负责申请立项、审批合同的 管理部 门众 多，办 事效率

低下：市场机制不完善，外商投 资企 业在生产 经营活

动中时遇困难；低廉劳工 费用的优势，被 人 员的低素

质、低效率所 抵 消；优惠的 税 收 减 免政策，被 乱收

费、乱摊派而 变得名 存 实亡。

要解决 上述问题，开创利 用外资 的新局面， 笔者

认为需要做好以 下 几 方 面的工 作：

1 、 根据经 济 发展需 要，提出利 用外资的规 划，

明确投 资 方 向和重 点，搞好 合 理 布 局。进行全面规

划，筛选出项 目 后，送外资综合管理部门综合平衡，

再对外 发出 信息，让 外 商 进 行选 择，在引导的基础

上，进行 合 营。

2 、 充分发挥专业咨询机构 的作 用，搞好外商资

信调查和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 工作，选择好合作伙伴，

3 、进一 步改善投资软硬环境。一是允 许和支持

外商投资企业按 照国 际 惯例管 理企 业，减少 行 政干

预，加强法制建设，维护企业 自主 权；应建立一个统

一的、 有权威的综合管 理 部门，减少办事层次，简化

办 事手续，提高办 事效率；二是省市应 设立外商 投资

企业物资服务公 司、 外汇调 剂市 场，为 企业提供供产

销等 服 务。

4 、 改进和加强经营管理，向管 理要 效益。建立

和 健 全企业内部的劳动 工资、材 料物资、财务会计等

管理 制度，并真正 实行共同投资、共 同经 营、共同管

理、 共担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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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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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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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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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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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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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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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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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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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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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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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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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这
个
角
度
说
，
会
计
在

一
定

程

度
上
参
与
了

管
理

。
但

这
种
管
理

是
间
接
的
，
是
逐
步
渗
透

到
其
它
管
理
工
作
中
去
的

。
会
计
没
有
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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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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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便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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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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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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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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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
是
会
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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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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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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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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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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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是
一
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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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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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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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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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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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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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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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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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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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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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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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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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又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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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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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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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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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是
管
理

人
员
？

显
然
不
能
。

参
与

管
理
不
等
于
管
理
，

『
会
计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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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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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替
代
『
财
务

管
理

』
。 中

国
财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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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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